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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21-030 

公司债券代码：112615       公司债券简称：17 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112617       公司债券简称：17 深能 G1 

公司债券代码：112806       公司债券简称：18 深能 Y1 

公司债券代码：112960       公司债券简称：19 深能 Y1 

公司债券代码：149241       公司债券简称：20 深能 Y1 

公司债券代码：149272       公司债券简称：20 深能 Y2 

公司债券代码：149310       公司债券简称：20 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149408       公司债券简称：21 深能 Y1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百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二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采用现场与电话会议

结合的形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分别以

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

实际出席董事九人。马彦钊董事因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李明董事出席会议并

行使表决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熊佩锦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详见《公

司<章程>修订对照表》），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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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

见《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惠州丰达电厂二期天然气发电扩建项

目第一套机组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

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项目概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公司）拟投

资建设惠州丰达电厂二期天然气发电扩建项目第一套机组（1×46万千瓦）（以

下简称：丰达扩建项目）。 

丰达扩建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124,019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

24,80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公司为丰达扩建项目向丰达公司增资人

民币24,800万元，增资后丰达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95,600.060347万元增至

120,400.060347万元，公司持有丰达公司股权比例增至96.03%。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丰达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04年2月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75831285XG。 

法定代表人：张海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95,600.060347万元。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金达路11号。 

经营范围：建设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并开展与其业务相关的：

1）开发、利用、经营新能源技术；2）开发、建设、经营发电、供电供热供冷项

目（电力生产与电力供应应严格按国家和省相关规定执行）；3）发电、供电技

术咨询。（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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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公司持有95%股权，安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裕实业)持

有3.061%股权，MAX GOLD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MAX GOLD)持有1.429%

股权，惠州市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电力)持有0.51%股权。 

经查询相关网站，丰达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丰达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1年 3月 31日（未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79,973.61 73,331.07 

负债总额 73,318.13 65,966.24 

所有者权益 6,655.48 7,364.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655.48 7,364.83 

项 目 2021年 1-3月（未审计） 2020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6,724.74 43,204.77 

利润总额 -709.35 1,891.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9.35 1,89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8.75 11,762.31 

3.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丰达扩建项目建设地址为惠州丰达电厂场内预留扩建用地，建设规模为 1×

46 万千瓦天然气发电机组。项目总计划投资为人民币 124,019 万元，其中自有

资金为人民币 24,80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鉴于丰达公司的资金状况，拟通过丰达公司股东向其增资解决。丰达公司三

家小股东惠州电力、MAX GOLD、安裕实业均已复函同意本项目增资扩建，但放弃

参与本次增资，丰达扩建项目自有资金拟通过公司向丰达公司增资解决，增资金

额以丰达公司实收资本人民币 9.56亿元为基础计算。 

增资前后丰达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变动如下： 

股 东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实缴金额 

（人民币万元） 

实缴比例

（%） 

认缴金额      

（人民币万元） 

认缴金额    

（人民币万元） 

认缴比例

（%） 

本公司 90,820.057330 95 24,800 115,620.05733 96.03 

安裕实业 2,926.492847 3.061 0 2,926.492847 2.43 

MAX GOLD 1,365.790762 1.429 0 1,365.790762 1.13 

惠州电力 487.719408 0.51 0 487.719408  0.41 

合计 95,600.060347 100 24,800 120,400.060347 100 

上述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本次增资后，丰达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95,600.060347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20,400.060347 万元，公司持有丰达公司股

权比例增至 96.03%。 



4 
 

4.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丰达扩建项目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以天然气为主要燃料，投产后对保护生态

环境，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次投资符合公司区域战略方向，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扩大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清

洁电力的市场份额。 

5.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丰达扩建项目存在天然气价格波动风险，丰达公司将采用多气源供气的方式，

以确保项目达到一定收益。 

6.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丰达公司投资建设惠州丰达电厂二期天然气发电扩建项目第一套

机组（1×46万千瓦）。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124,019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为人民币 24,80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丰达公司增资人民币 24,800万元，增资后丰达

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 95,600.060347 万元增至 120,400.060347 万元，公司

持有丰达公司股权比例增至 96.03%。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部电厂（一期）资产划转的议案》（本议案

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为进一步理顺管理关系，提升管理和运营效率，公司拟新设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公司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

下简称：东部电力），并将所属的东部电厂（一期）资产划转至东部电力。 

1.资产划转方案 

公司拟新设全资子公司东部电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万元。东部电力

成立后，公司拟将东部电厂（一期）相关资产按账面净值划转至东部电力。经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0年9月30日，东部电厂（一

期）拟划转资产总计人民币 771,241,024.66元，其中负债合计人民币

258,244,390.12元，权益合计人民币512,996,634.54元。东部电力因本次资产划

转完成全额实缴出资至人民币50,000万元，其余账面净值人民币1,299.66万元

（具体金额以交割日数据为准）计入资本公积。公司持有东部电力100%股权。 

因本次拟承接资产的东部电力是公司拟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划转具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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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商业目的，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的相关规定，此次资产划转拟采取特殊性税务

处理的资产划转方式。 

2.资产划转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划转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股权结构调整，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

变化，不会对公司净资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本

次资产划转有利于优化管控模式，理顺管理关系，提升运营效率，促进公司更好

发展。 

3.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设立东部电力，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50,000万元，由公司100%持

有。 

（2）同意公司将东部电厂（一期）相关资产按账面净值划转至东部电力。

东部电力因本次资产划转完成全额实缴出资至人民币50,000万元，其余账面净值

人民币1,299.66万元（具体金额以交割日数据为准）计入资本公积。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参股公司双江口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1.交易概述 

公司拟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参股公司四川大渡河

双江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江口公司）的全部股权，挂牌底价为人

民币71,541.89万元。 

本次挂牌转让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6月11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一百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本次挂牌转让事项不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挂牌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以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双江口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200669569856J。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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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马尔康镇绕城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杨万辉。 

经营范围：水电项目投资、建设、营运、管理和电力生产、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持有33.89%股权，本公司持有25.00%

股权，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持有22.97%股权，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16.67%股权，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4%股权。 

双江口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1 年 2 月 28 日（已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376,049.72 1,321,554.19 

负债总额 1,176,840.72 1,095,577.07 

应收款项总额 - -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所有者权益 199,209.00 225,977.12 

项  目 2021 年 1-2 月（已审计） 2020 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0 0 

净利润 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0 

历史沿革：2015年 10月，公司与双江口公司签订了《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向双江口公司支付了股权认购资金人民币

62,069.86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双江口公司 25%股权比例。 

经营情况：双江口公司建设的双江口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与金

川县交界处，是大渡河干流规划 22 级电站中第五级电站，水电站装机容量 200

万千瓦。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开工建设，尚未投产。 

资产权属情况：公司所持双江口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

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双江

口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资产评估结果：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双江口公司开展了资产评

估工作。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2 月 28

日，双江口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199,209.00 万元，双江口公司净资产评

估值为人民币 252,781.36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53,572.36万元，增值率 26.89%。 

3.本次挂牌转让方案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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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将公司持有的双江口公司 25%股权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

挂牌的方式转让，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71,541.89万元，该股权转让价款须在股权

过户前一次性付清；本次挂牌转让不设受让方资格条件。 

本次挂牌转让不涉及重大债权债务处理事宜，不涉及担保处置及职工安置事

宜。 

4.挂牌转让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双江口水电站属大型水电项目，鉴于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影响工程进度的

诸多因素，根据公司“十四五”确立的“四核双驱”的战略布局，公司拟转让双

江口公司股权。此次公司转让股权符合公司突出重点、择优开发的发展战略。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双江口公司股权。本次交易尚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可能存在流拍的风险，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5.董事会审议情况 

同意公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参股公司双江口公司的

全部股权，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71,541.89万元。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安庆北江 65 万千瓦燃煤电厂项

目并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安庆北江 65 万千瓦燃煤电厂

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

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设立 SPV公司（名称以

注册登记为准，下同），SPV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17,231.40万美元，其中深能（香

港）国际有限公司向 SPV 公司认缴注册资本金 11,028.096 万美元，持有 SPV 公

司 64%股权。 

2.同意公司为上述事项向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增资 11,028.096 万美

元。 

3.同意 SPV公司收购越南安庆北江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90%股权，股权收购价

款为 38,250亿越南盾（折合约 16,588万美元，该价款将以美元折算为越南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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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投入，实际出资金额按注资时汇率进行折算）。 

4.同意 SPV公司收购越南安庆北江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90%股权后，继续通过

该公司投资建设越南安庆北江 65 万千瓦燃煤电厂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95,730万美元，其中自有资金为 19,146万美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5.同意 SPV 公司视项目实施进度择机与越南安庆北江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其

他股东同步向越南安庆北江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715 万美元以补充项目自有

资金（该价款将以美元折算为越南盾的形式投入，实际出资金额按注资时汇率进

行折算）；其中 SPV公司按 90%股权比例向越南安庆北江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643.40万美元，增资后 SPV公司持有越南安庆北江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90%股权不

变。  

6.收购完成后，同意公司按 57.6%股权比例为越南安庆北江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

44,112.384万美元。 

7.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权方案的议案》，

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为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优化公司管控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司对投资决策

权的授权机制，公司拟对 2019 年 10 月 30 日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深圳能源集团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权方案（试行）》（详见《董事会七

届一百零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以下简称：方案）进行

修订。方案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1.新增授权对象及授权范围 

拟将新能源产业公司——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控股

公司）和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控股公司）纳入方案授权

对象。 

拟增加新能源产业公司授权范围：新建、改扩建项目授权范围为项目总投资

在北方控股公司、南京控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20%以下的主业项

目，股权投资项目授权范围为资产总额在新能源产业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

者权益20%以下的主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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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公司投资授权范围内的项目需满足“自有资金内部收益率＞基准

值”（此基准值由公司每年年初结合产业形势、政策环境等因素综合评估制定）。 

2.调整方案名称 

2019年印发的方案名称为《深圳能源集团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权方案（试

行）》，鉴于此次授权范围增加了新能源产业公司，拟将方案名称调整为《深圳

能源集团投资决策权授权方案》。 

3.调整环保产业平台授权范围 

方案修订中，拟将授权环保产业平台新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及股权投资项

目资产总额调整为环保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20%以下的主业项目。 

拟新增政府公开招标项目纳入环保产业平台的授权范围，授权额度为环保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50%以下的主业项目。本次方案修订审批通过后，环

保产业平台不再适用董事会七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参与城市固废处

理项目投标之授权。 

燃气产业平台、水电产业平台授权范围及决策前置条件等延续方案原有内容。 

本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实现由集权式的管控模式向相对分权、提升专业

化水平及注重产业协调发展的管控模式转变，有利于满足公司产业多元化和跨区

域发展的需要，调动公司所属企业的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协同效应。 

公司将根据具体项目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财务公司开展红土创新货币市场基金申购及赎

回业务的议案》（详见《关于财务公司开展红土创新货币市场基金申购及赎回业

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

弃权。 

董事会审议：同意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开展红土创新货币市场基金申购及

赎回业务，申购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额度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个月止。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33>），此项议案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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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二十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